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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H股股份代碼：0874)

關於重大資產重組進展的公告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2年 3月 27日、2012年 6月 18日、2012年 8月 24日、2012年 9月 17

日及 2012年 9月 19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2年 9月 4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重大資
產重組事項。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辭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 2012年 10月 15日收到中國證監會出具的《中國證監會行政許可申請受理通知書》(121723

號）。

中國證監會對本公司提交的廣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行政許可申請材料進行
了審查。認為該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決定對該行政許可申請予以受理。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能否獲得中國證監會核准仍存在不確定性。公司董事會提醒廣大投資者注
意投資風險。董事會將根據中國證監會審批的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廣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12年 10月 16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楊榮明先生、李楚源先生、程寧女士與吳長海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錦湘先生、李善民先生、張永華先生、黃龍德先生與邱鴻鐘先生。


